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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

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风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）对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4 年度预计

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。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

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

公司 2013 年度重大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14 年度预计重大日常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。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东风股份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内部审

计、注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，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、相关董事会决议、

总经理办公会决议、独立董事意见，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，对关联交易

的合理性、必要性、有效性进行了核查。 

 

二、关联交易事项 

1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关联人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币种 
2014 年 

预计总金额 

2013 年 

实际总金额 

2013 年 

预计总金额 

广西真龙彩

印包装有限

公司 

联营企业 

销售产品 人民币 15,800.00 13,287.34 15,800.00 

销售材料 人民币 500.00 236.53 200.00 

委托加工 人民币 50.00 28.20 - 

购买材料 人民币 60.00 - - 

俊通投资有

限公司 

受实际控

制人控制 
接受租赁 港币 159.60 159.60 159.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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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公司名称：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企合贺州总字第 450000400000579 号 

住所：广西贺州市富川县富阳镇民族路 3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毛科林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亿零玖佰陆拾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7 月 19 日 

经营范围：制版印刷（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）。 

与东风股份关联关系：公司的联营企业，东风股份现持有该公司 49%的股权，

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51%的股权。 

2、公司名称：俊通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注册证编号：1742046 

住所：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200 号银基中心 16 楼 

董事：黄炳文 

注册资本：港币 1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5 月 9 日 

经营范围：投资业务 

与东风股份关联关系：是东风股份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控制的企业，黄炳

文现直接持有该公司 100%股权 

 

3、定价依据、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

（1）公司与广西真龙的关联交易 

协议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基础上，参照市场价

格进行定价，产品价格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协商拟定。供方向需方供应的产品价

格应不低于供方向其他企业单位供应的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，也不高于双方在商

定价格时，需方在市场上可得到的同类产品的价格。 

（2）公司与俊通投资的关联交易 

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定价原则，交易价格以香港美联测量师行出具的《物业估

价报告》为基础，参考同类或类似的物业租赁案例，经双方协商后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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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

1、公司与广西真龙的关联交易 

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在关联董事黄佳

儿、黄炳贤、王培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非关联董事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13 年度

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在关联董事黄

佳儿、黄炳贤、王培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非关联董事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14 年

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、公司与俊通投资的关联交易 

鉴于该关联租赁交易的合同总金额按当期汇率折算小于 300 万元人民币且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不足 0.5%，因此未达到需要公司董事会审

议的要求或进行信息披露的要求。 

根据公司《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》第四条和第十六条，公司于 2012 年

10 月 30 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议上审议通过本项关联租赁交易议案，保荐机构

发表了核查意见。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要求，独立董事无需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

意见。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对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程序合法有效，该等交易为公司日常正

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，交易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，没有

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符合证监会、上交所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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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与广西真龙的关联交易 

2014 年度预计公司对广西真龙的销售额略有增长。公司与广西真龙之间的

关联交易确保了本公司及广西真龙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

平、合理的定价政策，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结算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

股东利益的行为，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2、公司与俊通投资的关联交易 

2014 年度预计额为根据公司子公司香港福瑞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

港福瑞”）与俊通投资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协议》（租用期限自

201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止）约定的月租金总额港币 13.30 万元

估算。该关联租赁交易可满足公司子公司香港福瑞的日常业务发展需要，是在公

平合理、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，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证

的原则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，交易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

东的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。 

 

六、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 

1、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，履行了必

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符合东风股份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、《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； 

2、公司上述年度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、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，

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，交易价

格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保荐人对公司上述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，《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重

大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14 年度预计重大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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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】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吴风来            张远航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4 年 4 月 7 日 

 


